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滁州市南谯区应急管理局 2022年 4月 24日 16时 00分

据省应急管理厅《预警信息》预警〔2022〕9 号和市气

象局《气象信息专报》[2022]第 31 期：受暖湿气流影响，

预计 24 日夜间至 25 日我市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，并可能

伴有雷电、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，过程累计降水量 20～40

毫米，北部局部超 50 毫米。为做好我区防范应对工作，现

提出如下要求：

（一）各地、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密

切关注气象变化情况，认真做好雷雨大风天气防范应对工

作；落实 24 小时值班、带班制度，加强值班值守相关信息

汇总上报工作，保证信息畅通，做好队伍、装备、物资等应

急准备，切实增强应对处置由恶劣气候引起的突发事件能

力。

（二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关注暴雨特别是短时强降水

对交通、农业等的不利影响，做好重要交通干线、枢纽

的疏导和安全管理，防范城市内涝和突发地质灾害。

（三）关注雷雨大风对临时建（构）筑物、户外招

牌、温室大棚和农村危房等造成的安全隐患，及时做好



除险加固。要关注雷电可能对户外人员（户外疫情防控人

员）造成的安全隐患。

（三）户外疫情防控人员、建筑施工单位、旅游景

区管理单位、户外活动主办方等要针对性做好安全防范

措施。

（四）要突出建筑施工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人员

密集场所、消防等行业领域应急预警，加强重点区域、重点

设施、重点部位的安全检查排查，提前部署应对，落实防范

措施，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。

报送:市应急局，区委，区人大，区政府，区政协，区纪委

（监委）。

发送：各镇、街道，区经开区，滁州高教科创管理服务中心，

区直相关部门。


